附件1：

诚信承诺书（法律服务机构）

我单位声明：提交的材料真实、合法，并积极配合监督检查，并在临港新片区法律服务券政策执行过程中诚信服务。如有不实之处，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
特此声明！

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：
诚信承诺书（企业）

我单位（团队）声明：提交的材料真实、合法，并积极配合监督检查。如有不实之处，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
特此声明！

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：

附件2
申请单位及服务团队简介模板

一、总体发展情况（成立时间、规模、人数、服务内容、全国布局、国外合作等）

二、业绩概述（过往服务临港新片区企业业绩）
三、荣誉概述

四、服务团队成员简介

包括但不限于成员姓名、出生年月、最高学历（学位）证书、所内职务、社会职务、专业职称、职业资格、专业领域、执业年限、相关服务经历等。
附件3
中小微企业声明函

本企业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现郑重声明如下：

本企业属于   行业，从业人员   人，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为      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     万元，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统计局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《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》（工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300号）规定的划分标准，本企业属于    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。
以上企业，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，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，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。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企业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企业盖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：



